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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 南投縣縣長盃智慧型機器人鐵人三項競賽 

一、 競賽主旨 

機器人教育可結合科學、科技、工程及數學教育各學習領域知識，激發學生

學習興趣與好奇心來動手實作，實現手腦並用的教育目標。為推廣南投縣機器人

教育，透過寓教於樂的競賽任務，使學生動手設計機器人，提升學生設計、創新

研究的實作能力，培養學生積極學習與思考創作之學習精神。本競賽採用同一機

台克服三項挑戰，與以往機器人競賽僅選定一種競賽項目之方式不同，參賽學生

必須在限定時間內修改程式與機器人組裝設計，尋求最佳解答以獲得最後勝利。 

二、 辦理單位 

指導單位：南投縣政府 

主辦單位：國立竹山高級中學 

協辦單位：南投縣立延和國民中學 

三、 競賽組別 

組別：本競賽分成高中職組、國中組 

競賽項目：1. 競速投籃 2. 彎道競速 3. 負重越野。 

鐵人三項總冠軍：參賽隊伍可選擇參加任一項或一個以上項目競賽，欲爭取

鐵人三項總冠軍獎項須完成三項競賽且任一項目成績不得

為零分。 

四、 參賽資格  

台中、彰化、南投、雲林地區公私立高中職及南投縣國中在學學生。選手只

能以隊伍為單位，參加符合參賽資格組別的比賽，一支隊伍是由 1 位教練和 2~3

位隊員組成，可跨校組隊報名。本競賽主要考驗選手臨場應變、程式測試調整能

力，為讓參賽選手有足夠之測試修改時間，各組總參賽隊伍上限 15 隊，超過時依

各校平均分配與報名先後順序為原則調整。 

五、 機器人組成與限制  

1. 組成機器人之材料、控制器、馬逹數量與感測器皆無任何限制，但組裝

完成之機器人，程式啟動前長、寬、高皆不得超過 25公分，啟動後則可

自由伸展，沒有限制。 

2. 參賽隊伍可事先準備比賽使用之機器人與控制程式，再依任務需求與場

地實測，在規定時間內修改程式與機器人組裝設計，尋求最佳解答。 

3. 機器人全程需以程式自主控制完成任務，除了競賽規則有特別說明可在

特定點以人為操控外，不得以任何遙控或人為干擾方式控制機器人。 

六、 報名辦法 

1. 截止日期：即日起至 115年 5月 15日（星期五）止。 

2. 競賽日期：115年 5月 24日（星期日） 

3. 競賽地點：國立竹山高級中學力行樓四樓 

4. 網路線上報名：https://forms.gle/3UPbrUCeVdo7theY8  

https://forms.gle/3UPbrUCeVdo7theY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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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報名費用：參與本次競賽免收任何費用。 

6. 聯 絡 人 ： 國 立 竹 山 高 中 資 料 處 理 科 歐 主 任 ， 049-2643344#260 

Email：cs20102@gm.cshs.ntct.edu.tw。 

七、 賽程表 

12:30～13:00 競賽場地佈置 

13:00～13:10 選手報到 

13:10～13:30 開幕式暨規則說明 

13:30～15:00 機器人測試及修改時間 

15:00～16:30 競賽暨計算成績 

16:30～ 頒獎 

八、 計分方式 

1. 單項競賽：請參考各單項競賽細則之計分方式。 

2. 鐵人三項總成績：依各單項決賽名次換算積分，第一名 5 分、第二名 4

分、第三名 3 分、第四名 2 分、第五名 1 分，三項決賽名次換算積分加總

排名即為鐵人三項總成績名次。 

九、 獎勵方式 

1. 單項競賽：國中組與高中職組各頒發單項前三名獎狀。各參賽隊伍若同時

獲得鐵人三項總冠軍或各單項前三名，僅擇優頒發最優名次獎項，其他單

項則讓由各隊依成績往前遞補。 

2. 鐵人三項總冠軍：國中組與高中職組鐵人三項總成績第一名頒發鐵人三項

總冠軍獎狀，獲得總冠軍隊伍僅領取總冠軍獎勵，其他單項名次獎項由各

隊依成績往前遞補。 

十、 競賽通則 

1. 測試及修改時間結束後，需將控制程式下載至機器人，推派一名操作員

檢錄機器人，完成檢錄後將機器人放置在指定區域，依編號順序唱名出

賽，依序完成鐵人三項各單項競賽，期間不允許更換程式、機器人零件

或電池。 

2. 裁判有權利依參賽隊伍數彈性調整練習測試與機構修改時間。 

3. 競賽場地圖示僅供參考，其實際尺寸與場地佈置依競賽現場為準，選手

不得對場地平整度、燈光狀況提出異義，競賽過程或規則有任何疑義由

裁判保留最終解釋權。 

十一、 單項競賽細則(詳述如後) 

 

mailto:cs20102@gm.cshs.ntct.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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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賽一、競速投籃 

任務說明：參賽機器人置放一顆球，由起始區出發，沿著黑色軌跡線前進，，行進

路線可自行規劃，機器人正投影不可完全脫離黑線，車身正投影需接觸規定的投球

標示區(藍色交叉圓點)方可投籃，投完球後需自行回到起始區，再由操作員置放下

一顆球，再啟動機器人出發投球，球落地後再反彈進籃者不予計分，命中籃再彈出

者亦不予計分，以符合投球規定留在籃內之總球數計分。 
 

1.比賽場地 
 

 

（場地參考示意圖，實際投球區之藍色交叉點於競賽當日現場公告） 

 

1) 比賽場地由 285mm x 285mm 底色為白色及黑色軌跡線之單元所組成，軌跡線段

寬約 18mm黑色。 

2) 單元種類：空白、直角、圓弧、十字、直線、斜線、端點（用於起始、終點

區）。 

 

3) 籃框設計：長 X 寬 X 高約為 17x10x10(公分)，籃框上緣離地高度小於 45 公分，

籃框距離最近黑色軌跡線小於 80公分，實際距離由裁判團當場公布。 

4) 球規格大小：40mm+之乒乓球。 

5) 本規則對場地所描述或註記的尺寸均為概略值，實際尺寸以比賽現場為準。 

2. 比賽規則 

起

始

區 

籃
框 

投

球

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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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準備時間 1 分鐘，選手需在此 1 分鐘內完成場地回復與機器人啟動前準備事項，

機器人啟動後完成任務時間限時 2分鐘。 

2) 在起始位置上，機器人著地輪需完全在起始區內，不得壓線。 

3) 機器人必須沿著黑色軌跡線行進，行進路線可自行規劃，車身正投影需接觸投球

標示區(藍色交叉圓點)方可投籃，比賽練習開始前由裁判宣佈投球標示區位置。 

4) 若機器人的正投影完全離開軌跡線，則視為「行走失敗」，必須由操作員徒手拿

回起始區，再重新啟動機器人重新出發，時間不暫停，每一回合限制最多只能有

1次「行走失敗」重新出發的機會。 

5) 在投籃區每次限投一球，投完球後機器人在正投影不完全離開軌跡線的條件下返

回啟始區，行進路線可自行規劃，著地輪需全部回到起始區內，方可由操作員手

動放下一顆球、重新調整在起始區內位置，再啟動程式進行下一球的投籃。 

6) 若「行走失敗」時重新出發次數已達 1 次、或判定機器人已無法完成比賽、或該

回合限定時間已到，則該回合比賽結束。選手應立刻停止機器人，並由裁判計算

分數。 

3. 計分 

以該回合比賽結束時符合投球規定留在籃內之總球數計分(球落地後再反彈進籃

者不予計分，命中籃再彈出者亦不予計分，擦板最後仍停留在籃內之球計分)。 

 

競賽二、彎道競速 

任務說明：由起始區出發，沿著黑色軌跡線前進，機器人正投影不可完全脫離黑

線，需撞倒全部寶特瓶後扺逹終點區(與起始區為同一方格)，可自行規劃行進路線。 
 

1.比賽場地 

 

（競賽場地參考示意圖） 

比賽場地之組成參考如上圖示，實際場地依現場公佈為準，裁判可於練習開始前

延伸相關圖示，寶特瓶放置位置由裁判團當場宣布。 

2. 比賽規則 

起始 

終點 



5  

1) 準備時間 1 分鐘，選手需在此 1分鐘內完成場地回復與機器人啟動前準備事項，

機器人啟動後完成任務時間限時 2分鐘。 

2) 比賽組裝測試時間開始前由裁判團設置場地，倒立置放 3個寶特瓶於黑色軌跡線

之任何位置，機器人之任務為從起點出發，自行規劃行進路徑撞倒全部寶特瓶，

最後回到終點。 

3) 在回合時間內，機器人必須從起始區出發，完成規定任務，抵達終點區(機器人

的著地輪需全部停留在終點區框線內)，即完成任務。 

4) 在起始位置上，機器人的著地輪需全部在起始區內(不得壓線)。 

5) 機器人必須沿著黑色軌跡線前進。若機器人的正投影完全離開軌跡線，將被判定

為「行走失敗」。 

6) 機器人需撞倒全部寶特瓶後，才能計算回終點單元成績，著地輪需全部停在終點

區內才算完成任務，未能完全靜止，導致機器人衝出終點區或原地空轉者，將被

判定為「未完成終點單元」。 

7) 裁判未裁示比賽結束前，選手若碰觸機器人，則比賽立刻結束。 

8) 若機器人「行走失敗」，或判定機器人已無法完成比賽，或該回合限定時間已

到，則該回合比賽結束。選手應立刻停止機器人，並由裁判計算分數。 

3. 計分 

1) 機器人必須撞倒寶特瓶始能得分，可在車身正投影不脫離黑色軌跡線的條件下自

行規劃行進路線，不限撞倒順序。 

2) 以撞倒的寶特瓶數與是否完成終點單元積分高低排名，若積分相同，則以完成時

間較短者獲勝。 

 

競賽三、負重越野 

任務說明：參賽機器人由起始區出發，依規定裝載負重物，沿著指定路線行進繞

圈，途中需穿越斷線區、圍牆區與障礙區回到起始區。 
 

1.比賽場地 

 
（競賽場地參考示意圖，實際場地以現場公佈為準） 

1) 比賽場地軌跡線段寬約 18mm黑色，起始區為 10平方公分之正方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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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斷線區起始處有 T 形偵測線，行經斷線區後需在黃色標線前重回黑色軌跡線行

進，黃色標線距斷線區結束點約 10公分。 

3) 圍牆區如圖示為斷線，圍牆高度約 5公分，出圍牆區時需重回黑色軌跡線。 

4) 障礙區由高約 0.5公分之竹筷組成，障礙起始與終止區皆有 T形偵測線。 

 

2. 比賽規則： 

1) 準備時間 1 分鐘，選手需在此 1分鐘內完成場地回復與機器人啟動前準備事項，

機器人啟動後完成任務時間限時 2分鐘。 

2) 在計時開始前，機器人的著地輪需有部分碰觸起始區，不裝載任何物品。 

3) 機器人必須沿著競賽路線前進。除了穿越斷線區、圍牆區外，若機器人的正投影

完全離開軌跡線，將被判定為「行走失敗」。 

4) 穿越斷線區後，機器人必須在黃色標線前回到指定路線，否則將被判定為「行走

失敗」。 

5) 穿越圍牆區時，機器人任何部分碰觸圍牆，將被判定為「行走失敗」。 

6) 穿越障礙區時，機器人的正投影亦不得完全離開黑色軌跡線，或掉落任何零件、

負載物，否則將被判定為「行走失敗」。 

7) 繞圈回到起始區時，機器人需在起始區自動停等 3秒，並由操作者再手動加裝一

公斤負載物(長條鐵塊)。停等 3 秒後機器人需自行啟動繼續沿著競賽路線前進，

否則將被判定為「行走失敗」，該圈未完成。 

8) 判定為「行走失敗」時，必需手動拿回起始區，再重新啟動機器人重新出發，時

間不暫停，最多只能有 1次「行走失敗」重新出發的機會。 

9) 若「行走失敗」重新出發次數已達 1次，或判定機器人已無法完成比賽，或該回

合限定時間已到，則該回合比賽結束。應立刻停止機器人，並由裁判計算分數。 

3. 計分 

以該回合完成的路段距離排名，若距離相同，則以完成時間較短者獲勝。 

 


